
消费投诉信息公示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社会监督，保障消费

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强化经营者落实消费维权主体责任，

促进消费纠纷源头治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企业信息公示

暂行条例》《山西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等，结合我省实际，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有关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以下简称有关部门）

按照各自的职责公示本部门的消费投诉信息，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的消费投诉，是指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

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与经营者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请求

有关部门在职责范围内予以处理的行为。

第三条 公示消费投诉信息应当公平公正、真实客观、合

法规范，坚持“谁主管、谁公示，谁管辖、谁公示，谁公示、谁

负责”的原则。

第四条 县级以上各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负责本部

门消费投诉信息公示工作。

第五条 消费投诉信息公示不得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

和个人隐私，不得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社会

稳定。



涉及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等信息，确需公示的，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条 消费投诉信息公示的内容包含消费投诉基本信息

和消费投诉相关信息。

第七条 消费投诉基本信息如下：

（一）被投诉经营者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经营地址

等；

（二）经营者被投诉次数、发生时间、被投诉的事由、投

诉处理结果等详细情况。

第八条 消费投诉相关信息如下：

（一）每月、半年、年度消费投诉统计分析报告、消费提

示等；

（二）涉及消费投诉突出问题、舆论监督和公众关注焦点

问题的相关重点行业、重点经营者、重点时段的消费投诉情况

及解决情况；

（三）有重大影响的投诉事件、查处的侵害消费者权益典

型案件、发现的潜在苗头性消费风险提示警示等；

（四）本辖区一定时期内，消费投诉量大且消费纠纷调解、

和解率较低的经营者；

（五）其他应当公示的消费投诉相关信息。

第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公示：

（一）无消费争议事实的投诉；



（二）投诉人撤回或双方先行和解成功的投诉；

（三）已经公示，但对同一消费纠纷的重复投诉；

（四）捏造消费争议事实的虚假投诉；

（五）明显不以保护自身合法权益为目的的恶意投诉；

（六）超出法律保护范围及不合理的投诉；

（七）其他不宜公示的信息。

第十条 消费投诉信息依据本部门消费投诉受理台账或数

据库采集数据和分析，不直接采用其他来源的数据信息。

第十一条 消费投诉信息可通过下列途径进行公示：

（一）政府门户网站；

（二）各有关部门的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

（三）有影响力的网站平台或电视台、广播电台、报纸等

主流媒体；

（四）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山西）；

（五）大型商业综合体、消费聚集区等场所的消费投诉信

息公示栏；

（六）第三方网络交易平台、消费维权服务站的消费投诉

信息公示栏；

（七）召开新闻发布会；

（八）其他的公示途径。

第十二条 各有关部门应鼓励、引导行业协会商会、第三

方网络交易平台、商品交易市场经营管理方，主动向社会公示



本行业、平台内、市场内经营者的消费投诉信息。

第十三条 公示部门按照规定流程，严谨审慎公示消费投

诉信息。

（一）消费投诉基本信息公示实行“集中公示、分级管理”
的原则，由县级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组织实施；

（二）消费投诉相关信息公示坚持“问题导向、突出重点、

教育引导、社会共治”的原则，由市级以上有关部门，按照各自

的职责依权限组织实施；

（三）各有关部门应当坚持“谁办理、谁反馈、谁负责”的
原则，及时向本部门负责公示的机构反馈消费投诉处理信息，

并对数据信息内容负责；

（四）各有关部门应当定期组织对本单位及下属机构消费

投诉数据质量检查、校验，确保公示的消费投诉数据信息准确；

（五）公示部门根据公示内容可对被公示对象组织开展行

政约谈。

第十四条 公示的消费投诉基本信息为已经受理并办结

的，公示期一般不少于 6 个月；公示的消费投诉相关信息，公

示期一般不少于 1 年。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五条 加强对消费投诉信息公示信息数据的应用，为

商品抽检、执法检查、信用监管等提供参考，扩大消费投诉信

息公示的影响力。



第十六条 被公示对象对公示部门公示的消费投诉信息有

异议的，可向该部门提出查询、更正的书面申请，公示部门收

到申请后应当进行核查，并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书

面答复申请人处理结果。经核查，申请更正事项属实的，应及

时予以更正。

第十七条 各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可依据消费投

诉信息公示内容，对被投诉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的或消费纠纷

调解、和解率较低的行业、经营者开展重点监管、行政约谈，

督促经营者全面履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主体责任。

第十八条 各有关部门负责消费投诉信息公示工作的人

员，应坚持客观公正，不得弄虚作假，严格遵守相关工作制度

和纪律规定。

第十九条 各地消费投诉信息公示部门可参照本办法结合

本地实际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条 积极探索建立跨区域、跨部门、跨系统、跨层

级的消费投诉信息公示的大数据共享平台，构建消费维权社会

共治格局。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23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

为 2 年。


